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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控股股東提供貸款融資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刊發。

於2013年11月29日，香港信貸（作為借款人）、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天晶實業（作為
貸款人）訂立貸款協議，據此，天晶實業同意向香港信貸提供貸款融資，金額最多為
30,000,000港元，供擴充本集團現有物業按揭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天晶實業為天晶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天晶控股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之72.3%。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貸款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然
而，由於天晶實業提供貸款融資乃基於本集團及股東之利益作出，並按對本公司較佳
的商業條款而提供，且並無就貸款融資以本集團的資產作為抵押，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65(4)條，貸款協議獲豁免遵守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然而，
本公司謹此作出本自願公告，以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持份者提供本集團近期
發展的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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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刊發。

於2013年11月29日，香港信貸（作為借款人）、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天晶實業（作為貸
款人）訂立貸款協議，據此，天晶實業同意向香港信貸提供貸款融資，金額最多為
30,000,000港元，供擴充本集團現有物業按揭業務。

貸款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貸款協議

日期 ： 2013年11月29日

借款人 ： 香港信貸

貸款人 ： 天晶實業

融資方式 ： 循環貸款

融資金額上限 ： 30,000,000港元

利率 ：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所報的港元最優惠利率加
年利率1.75%，根據實際借款日數按一年365日計算

貸款期限 ： 可由天晶實業於任何時間檢討，惟無論如何不得遲
於貸款協議日期後一年

抵押 ： 無

費用 ： 無

提取貸款 ： 緊隨貸款協議各方簽立貸款協議後十二個月期間
內，可隨時提取，最少提取500,000港元。除非天晶
實業另有決定，提款通知書須於擬定提款日期前兩
個營業日前送達予天晶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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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付款 ： 利息須於提款通知書列明的相關貸款本金到期日支
付

還款 ： 每項貸款須於其到期日償還。任何償還的金額將可
再次借出。倘到期日並非營業日，則該款項須於緊
接營業日前償還

擔保 ： 貸款融資由本公司擔保

貸款融資的利率，乃經香港信貸及天晶實業公平磋商後釐定，當中已參考香港金融機構
向香港信貸所報之一系列無抵押貸款利率。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執行董
事陳光賢先生及陳光南先生，彼等為上市規則界定之關連人士）認為，貸款協議之條款較
普遍從香港金融機構獲得之貸款條款更為可取，故認為就商業條款而言，訂立貸款協議
對本集團更為有利。因此，董事會認為貸款協議之條款誠屬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團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

貸款融資將可增強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流動資金，支持本集團的業務發展。貸款融資將用
於擴展本集團物業按揭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天晶實業為天晶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天晶控股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之72.3%。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貸款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關連交易。然而，由
於天晶實業提供貸款融資乃基於本集團及股東之利益，並按對本公司較佳的商業條款而
提供，且並無就貸款融資以本集團的資產作為抵押，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65(4)條，貸
款協議獲豁免遵守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然而，本公司謹此作出本自
願公告，以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及持份者提供本集團近期發展的最新情況。

– 3 –



儘管本公司於招股章程內指出，本集團於上市後將不再依賴其控股股東的財務援助，惟
上市後突然湧現對新物業按揭貸款的需求，超出董事先前之預期。截至本公告日期，上
市籌得之所得款項淨額79,500,000港元，大部份已獲動用，用途包括﹕(i)鞏固及擴大本集
團於放貸行業的市場佔有率；(ii)藉拓展按揭貸款組合，擴大本集團客戶基礎；(iii)向本
集團現有客戶提供更多貸款；及(iv)向本集團新客戶提供貸款。因此，貸款融資的商業條
款除較本集團其他貸款融資途徑可得條款優勝外，亦提供另一即時可用的融資途徑，有
助本集團應付物業按揭貸款需求超出預期的情況，令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受惠。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向公眾開放辦理業務的任何日子（星期六除
外）

「本公司」 指 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信貸」 指 香港信貸財務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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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 指 股份於2013年10月2日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協議」 指 香港信貸（作為借款人）、本公司（作為擔保人）及天
晶實業（作為貸款人）於2013年11月29日訂立之貸款
協議

「貸款融資」 指 根據貸款協議條款及條件，同意由天晶實業向香港
信貸提供最多30,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9月17日之招股章程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天晶控股」 指 天晶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的公司，為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由陳光賢先生及
陳光南先生各自擁有50%權益，彼等均為執行董事
及關連人士

「天晶實業」 指 天晶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由天晶控股擁有10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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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許俊浩

香港，2013年11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光賢先生（主席）、陳光南先生及謝培道先生（行政
總裁）；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兆榮先生、朱逸鵬先生及張國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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